灌农开发〔2019〕1号
关于下达2018年度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

工程管护经费的通知
堆沟港镇长流村、小港村、五队村、头队村、百禄镇高湖村、杨塘村、曹吴村、大新村、朱头庄村、尚庄村村民委员会：

堆沟港镇长流等村，你村上报并经镇政府审查同意的《关于申请管护经费的报告》收悉，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工程管护暂行办法》(国农办〔2008〕183号) 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以及县政府办公室关于灌南县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乡镇、部门职责分工（灌政办发〔2016〕100号）县农开局“履行项目主管部门职责”、县财政局“履行项目资金管理职责”之规定，经县农开局请示县政府领导批示，根据《关于解决农开工程管护经费使用遗留问题的请示》（灌农开发〔2018〕57号）文件精神暨管护经费使用报账流程之规定，依照县财政局、农开局商定并经项目乡镇同意的《管护费使用报账资料程序责任建议清单》的要求，再经造价审计机构审计，现对堆沟港镇长流等村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工程管护经费批复如下：

一、关于建设任务及下达资金。我县2018年度使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管护经费，建设内容包括维修渠道、渡槽、泵站等（详见附件），维修经费由县农开局、财政局委托审计单位按照水利行业工程维修定额进行核定，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工程管护工作的意见》（苏农开[2010]16号、苏财农发[2010]21号）第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单项合同超过5万元按5万元进行补助，不足5万元按实补助。

二、关于工程质量及资金管理。管护经费一经批复，你村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选择施工单位，对合同签订、项目实施等过程实行公开公示，切实加强对工程维修过程的监督检查，努力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工程验收后要及时落实管护人员和管护制度，加强工程管护，确保工程能够长期发挥效益；管护经费实行县级财政报帐制，工程验收合格后，由施工单位按照县财政局要求申请报账。

特此通知！

附件：农业开发维修工程修理预算

灌南县农业资源开发局

                        2019年1月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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